
致理科技大學高等教育深耕計畫辦公室設置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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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為執行教育部高等教育深耕計畫，建立管理及考核，並負責行政管理及相關

規章之訂定，以綜理資源整合、進度掌控、管考稽核、經費使用等事宜，並

依致理科技大學高等教育深耕計畫推動委員會設置辦法第4條之規定，特訂

定本要點，設致理科技大學高等教育深耕計畫辦公室(以下簡稱本辦公室)。 

二、本辦公室置執行長一人，由教學發展處處長兼任，綜理各項業務；並置執行

秘書一人及專案助理若干名，由執行長薦請校長聘任之。 

三、本辦公室任務如下： 

(一) 推動本校高等教育深耕計畫之各分項計畫。 

(二) 管考本校高等教育深耕計畫中各分項之執行進度及成果。 

(三) 管考本校高等教育深耕計畫中各分項經費支用之情形。 

(四) 管考本校高等教育深耕計畫各分項計畫之執行績效。 

(五) 高等教育深耕人員之聘任事宜。 

(六) 協調各執行計畫單位間之溝通。 

(七) 依據計畫、預期成效指標及考評機制辦理自評等事宜。 

(八) 陳報教育部高等教育深耕計畫申請書及結案報告書等事宜。 

(九) 研議本校高等教育深耕計畫行政管理之執行及相關法規之擬訂。 

(十) 其他與高等教育深耕計畫相關之決議事項。 

四、本辦公室每月由執行長召開執行會議一次為原則，針對高等教育深耕計畫應

支援事務，召集相關單位進行定期檢討。必要時得加開會議，針對緊急事項

進行溝通協調與整合。 

五、本辦公室開會時，得邀請本校各相關單位指派代表列席。 

六、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